物流运输合同
合同编号：
甲方（即托运方）：天津光华汽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乙方（即承运方）：北京正翔通达货运有限公司

　　根据甲方与乙方的共同协商，在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基础上，双方就货物物流运输事项制定如下条款：
　　一、甲方自愿将发往全国各地的货物交给乙方承运；
二、在货物运输过程中，乙方应对运输货物负责，乙方不得擅自改变运输方式、运输车辆车型和运输路线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；
三、车辆运输费用价格：（以下简称“价格表”）
	车辆运输费用结算价格表



	
	
	
	单位：元

	起运点
	到达地区
	客户
名称
	产品分类
	车型（米）
	含税
单价

	天津市武清区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
	河北黄骅
	
	天津工厂搬迁资产转移
	13
	2200

	天津市武清区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
	河北黄骅
	
	天津工厂搬迁资产转移
	17
	3500

	河北光华荣昌
	北京顺义
	
	福田戴姆勒二厂座椅、后视镜
	13
	3000



四、运输费用结算方式包含且不限于：现汇、承兑汇票等方式，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15天内付款结算；
　　五、双方如发生“价格表”以外的业务，以实际情况为准进行结算付款。具体数量、金额、送货事宜等以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的《货物托运单》为准，并以此作为查询、索赔、结算等实际操作的依据；
六、本合同书一式两份，甲方乙方各执一份；
七、如有出现合同纠纷，在协商解决的基础上按《合同法》处理；
八、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即时生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合同有效期：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。

　甲方法人代表：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乙方法人代表：______________
　甲方单位公章：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乙方单位公章：______________
　　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        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
